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臺中市「免辦理工廠登記之化粧品製造場所」 
申請作業流程 

中華民國 109 年 03 月 02 日第一版 

壹、目的：為落實臺中市製造免辦理工廠登記之化粧品製造場所申請作業

予以標準化管理，以達作業ㄧ致性，特訂定此作業標準。 

貳、申請對象：於臺中市製造固態手工香皂業者(未達工廠規模)及僅執行

化粧品包裝作業者。 

参、受理單位：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。 

肆、相關法令及規定： 

   一、化粧品製造工廠設廠標準規定。 

   二、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規定。 

   三、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施行細則規定。 

 四、化粧品優良製造準則。 

   五、衛生福利部 108 年 06 月 27 日衛授食字第 1081604296 號暨經濟部

108 年 06 月 27 日經工字第 10804602630 號令規定「免辦理工廠登

記之化粧品製造場所」。 

   ☆以上相關法規可至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下載取得。 

伍、名詞解釋： 

   一、「化粧品」指施於人體外部、牙齒或口腔黏膜，用以潤澤髮膚、刺

激嗅覺、改善體味、修飾容貌或清潔身體之製劑。但依其他法令

認屬藥物者，不在此限。。 

   二、「包裝作業」指半成品經充填、分裝及標示等所有包裝步驟成為成 

        品之過程。 

   三、「標籤」指化粧品容器上或包裝上，用以記載文字、圖畫或記號之

標示物。 

  四、「歇業」係指永久性的不再經營。 

陸、作業內容： 

  一、流程說明： 

(一)固態手工香皂業者：先至本府經濟發展局商業科辦理登記，再

至工業科辦理登記，最後至本處辦理登記。 

(二)僅執行包裝作業場所業者：先至本府經濟發展局商業科辦理登

記，再至本處辦理登記。 

  二、應備文件說明：如附件（應檢附資料查檢表）。 
郵寄申請： 

郵寄地址：403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 105 號 

收信人：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 藥政醫粧組 

信封請註明：免辦理工廠登記之化粧品製造場所申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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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臺中市政府文心樓 1樓聯合服務中心申請設立商號或公司，商號或公司須位

於實際從事「免辦理工廠登記之化粧品製造場所」地址，確認名稱後刻印。 

一、 至臺中市政府文心樓 1 樓聯合服務中心之地政窗口申請實際從事「免辦理工廠登記之

化粧品製造場所」地址之建物土地謄本及建物測量成果圖各一份。 

二、 另請先自行測量實際從事「免辦理工廠登記之化粧品製造場所」地址之長和寬。 

至臺中市政府惠中樓 5 樓經濟發展局工業科(04-22289111

轉 31200)辦理手工香皂製造之免工廠登記初審，製造場所

如未達依工廠管理輔導法所公告之規模標準「廠地面積達

100 平方公尺以上，或廠房面積達 50 平方公尺以上，或電

力容量、熱能（馬力與電熱之合計）達 2.25 千瓦（約 3馬

力）以上。」，則核發未達工廠規模無須工廠登記之公函

(免工廠登記函文)。 

備妥以上資料後，至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網站/業務專區/化粧品/免工廠登記專區下載資料： 

臺中市「免辦理工廠登記之化粧品製造場所」申請書及應備文件（詳如應附資料查檢表） 

送件方式： 

一、親送 

二、郵寄至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(403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 105 號)藥政醫粧組-「免辦理工廠登

記之化粧品製造場所」申請  

文件符合規定 

文件未符合規定 

函文通知，請依規補正後， 

再行申請 

本處發函通知，即可製造 

符合規定 

文件審查 

未符合規定 

現場會勘 

固態手工香皂 

僅執行 

包裝作

業場所 


